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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上海市东大名路

３５８

号）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

决方式。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４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０．７０４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陈戌源先生主持。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按预定程序审议了十一项议案，其中除第（一）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外，其余

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经股东现场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６１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３％

二、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９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三、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９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四、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６１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３％

五、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９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六、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４

，

４９５ ３３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七、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９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八、关于调增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６

，

７１３

，

６３９ ３

，

０７５

，

８５６ １２３

，

２００ ９９．９８４５％

九、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９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十、

２０１０

年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８

，

４９５ ２９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十一、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０

，

６３９

，

９１２

，

６９５ ２０

，

６３９

，

７８２

，

４９５ 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２

，

２００ ９９．９９９４％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陈峥宇、韩春燕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录；

３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３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５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５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０８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转增前

公积金转增股

份

本次转增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５５９４６０ １３．９１ ２１３３５６７６ ５６８９５１３６ １３．９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０００００ ０．７４ １１４００００ ３０４００００ ０．７４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２．５３ ３８８８０００ １０３６８０００ ２．５３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４４８００００ １．７５ ２６８８０００ ７１６８０００ １．７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７１７９４６０ １０．６３ １６３０７６７６ ４３４８７１３６ １０．６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００２０５４０ ８６．０９ １３２０１２３２４ ３５２０３２８６４ ８６．０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００２０５４０ ８６．０９ １３２０１２３２４ ３５２０３２８６４ ８６．０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５５５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３３４８０００ ４０８９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０８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 陈坚 刘红祥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００８０２

、

０５１１－５６９００８７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００８７６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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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编号

:2011-10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会议召开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上海市中油阳光大酒店

2

楼

3

号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征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代表公司

68,654,354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6.7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二〇一〇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8,654,35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二〇一〇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8,654,35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〇年财务决算与二〇一一年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8,654,35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〇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146,841,89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

0.6

元

(

含税

)

，共分配现金红利

8,810,513.40

元，不送股，也不实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68,654,35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决定继续聘任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报酬

为人民币四十万元。

表决情况

同意

68,654,35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二〇一〇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68,654,354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邵久林先生代表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并向

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各位独立董事出席董事

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参加专业委员会工作情况和年报相关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说

明。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答邦彪、温天相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荣丰控股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荣丰控股《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19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认真、细致地讨论和投票表决，通过了下述决议：

通过 《关于投资参股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为贯彻公司在做好零售百货业务的基础上， 拓宽投资领域、 优化投资结构的发展战

略，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

的可持续性发展， 决定以公司自有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投资认购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不超过

12,000

万股。 具体投资认购手续授权经营班子办理。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2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投资公告》。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20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汕头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为

"

华

兴银行

"

、

"

汕头商行

"

）重组筹建，为扩充资本金，决定进行增资扩股。

2011

年

5

月

20

日，本

公司与华兴银行筹备组及发起人投资者侨鑫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出资协议书》，本公司拟出

资不超过

15,000

万元认购华兴银行不超过

12,000

万股。

公司此次投资认购华兴银行股份及公司实际出资额的确定， 尚需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审批。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均投赞成票。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华兴银行筹备组是根据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广东华兴银行筹备组的通

知》（汕府办函〔

2011

〕

24

号）成立的负责华兴银行重组引资具体工作的机构。

侨鑫集团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注册资本

16,500

万美

元，法定代表人周泽荣先生，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装饰工程、酒店经营管理等。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注册资本人民

币

210,033

万元，法定代表人郭志文先生，主要经营范围为按金融许可证的范围从事金融

业务。

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注册资本人民

币

6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林亿先生，主要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

营等。

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注册资本

人民币

80,650

万元，法定代表人翁先定先生，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等。

上述各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标的为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该银行前身为汕头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2

月。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1

年对其实施停业

整顿。 根据国务院

2009

年

10

月批文精神及监管机关的批准意见， 汕头商行实施重组，

2011

年

2

月银行重组方案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 汕头商行重组后更名为广东华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由华兴银行筹备组和侨鑫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起人

投资者筹建华兴银行，华兴银行注册地为广东省汕头市。 主要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等。 华兴银行运

营总部设广东省广州市，开业后计划对原

59

个营业网点在广东省内优化布局，同时根据

发展情况，寻求在全国范围设立分支机构。

华兴银行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

70

亿元，发起人投资者

4

名，其中侨鑫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

17.5

亿元，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0%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3.125

亿元，

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5%

，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8.75

亿元，约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10%

，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8.75

亿元，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华兴银行增资扩股完成并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 本公司将与华兴银行签署

股份认购协议书，届时，本公司将另行披露该银行注册资本总额及本公司持股比例。 本次

公司与华兴银行筹备组及发起人投资者签署的《出资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

1

、投资款的构成：华兴银行增资扩股后，总股本拟定为

70

亿股，每股面值为

1

元。 投

资款由认购价款和重组费用组成， 认购价款为出资投资者向银行支付的认购普通股份的

股款，每股

1

元；重组费用为发起人投资者和各投资者就解决银行历史遗留问题、银行重

组、引资及为新银行筹备之目的支付的各种费用，每股

0.25

元。公司此次拟认购不超过

12,

000

万股，总认购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

2

、投资款的支付和退还：本协议签署后，公司在收到筹备组送达的重组费用支付通知

之日起三天内，将首笔重组费用

1,000

万元支付至重组费用专用账户。

经发起人委员会初步对认购条件审核通过并书面同意后， 筹备组向公司发出支付认

购价款的书面通知，公司在收到筹备组发出的

"

股金支付通知

"

之日起三天内，根据股金

支付通知所载由发起人委员会确定公司拟认购的普通股份数将应支付的认购价款

12,000

万元支付至认购价款专用账户，以及将应支付的重组费用的剩余金额

2,000

万元支付至重

组费用专用账户。

缴纳上述投资款后，筹备组将安排公司与华兴银行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书，正式约定认

购普通股份。

如果因公司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资格或因任何原因无法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

其商业银行股东资格的核准，则公司丧失作为出资投资者的资格。 筹备组自确认公司丧失

作为出资投资者资格之日三天内向公司发出

"

退款通知

"

，并在公司提供退款账号有关信

息之日起十天内向公司无息退还其存放于认购价款专用账户中的认购价款以及其存放于

重组费用专用账户中的重组费用。

3

、违约责任：本协议生效后，如果除筹备组以外的任一方签订本协议书后未根据出资

协议规定按时足额支付重组费用至重组费用专用账户，且迟延支付重组费用超过三天，则

该违约方丧失投资者资格（若该违约的出资投资者为发起人投资者，则同时丧失作为发起

人投资者的资格），并应一次性向守约方（由筹备组代表守约投资者收取）支付

100

万元违

约金。 该违约金由筹备组根据发起人委员会决定的安排按比例分配予守约投资者。

如果任一出资投资者或增补投资者未根据出资协议规定按时足额支付认购价款至认

购价款专用账户，且迟延支付认购价款超过三天，则该违约的出资投资者或增补投资者丧

失出资投资者或增补投资者资格（若该违约的出资投资者为发起人投资者，则同时丧失作

为发起人投资者的资格），发起人委员会有权指示筹备组没收违约的出资投资者或增补投

资者支付的重组费用。 所没收的重组费用将作为违约金，由筹备组根据发起人委员会的安

排按守约的出资投资者或增补投资者按其各自认购的普通股份占全部普通股份总数的比

例进行分配。

4

、协议的签署及生效：本协议书由发起人投资者和筹备组先行签署正本，随后由本公

司在正本的基础上以认可并接受本协议书的方式签署副本加入本协议书， 一经签署即对

签署方生效。 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效力，对所有签署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商业银行取得了快速的发

展。 城市商业银行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一些经营情况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过重组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引进战略投资

者，并开展跨区域经营，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本次投资参股华兴银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可以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增强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改善公司收入结构，促进公

司持续、快速发展。 公司投资参股华兴银行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现有经营

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若公司投资参股华兴银行获得批准，该投资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利润

带来重大影响。

此次投资参股华兴银行可能产生由于城市商业银行较快发展带来的行业竞争风险、

银行自身经营性风险等相关风险，对此，华兴银行重组完成后将在经营中加强风险控制，

完善治理结构，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同时，公司将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对本次投资进行跟

踪管理，进行有效管控，充分行使股东权利，加强与华兴银行的沟通，充分了解银行经营状

况，防范和控制本公司的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出资协议书》。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2011-032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2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公司本部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马世春先生

6

、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名，代表股份

110,369,6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3.86%

。

8

、公司

7

名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包洪臣律师、周廷伟律师出席了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形成如下特别决议：

1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

110,369,6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发行不向公司

A

股股东配售；

表决情况：同意

110,369,6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债券期限：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10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表决情况：同意

110,369,6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和

/

或项目建设投资等用

途；

表决情况：同意

110,369,6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关于本次发行债券事宜的决议有效期为自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110,369,6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6

、债券上市：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申请在中国有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境内

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10,369,6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7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决定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

（

2

）结合公司实际需要及届时市场条件，制定本次发行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的发

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实际总金额、发行期限、发行价格、利率或其确定方式以及在债券存

续期限内是否对债券利率进行调整、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

款、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安

排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

3

）决定和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上市及其他所有必要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

事宜；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制订、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

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

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

及根据适用法例进行相关的

信息披露；其他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事项。

（

4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进行相应调整。

（

5

）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如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

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做出如下决议：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6

）办理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110,369,6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包洪臣、周廷伟

3

、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和

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所作出的特别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2

、贵州智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1-014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

9

：

00

在股份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发出。 公司本届董事会董事

9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俊丰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到会董事经过充分讨论，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受让子公司外方

25%

股权的议案》

梅县超华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由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超华企业国际

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8

月

22

日合资设立，注册资本

1688

万元人民币。 根据双方《合资经营

合同》，梅县超华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将于

2011

年

8

月

21

日到期届满，经合作双方协

商，到期届满后不再延长合资经营期限。 鉴于香港超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有意将其持有的

梅县超华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25%

股权全部转让给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

公司有意受让前述股权。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公司将香港超华企业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梅县超华电子绝缘材料

有限公司

422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

25%

）以经审计的《

2010

年度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32

，

192

，

762.43

元为基准，按甲方持有股份

25%

的比例八折计算，以

6

，

438

，

552.49

元对价

转让给乙方。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办理和签署上述事项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有关本

次转让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承诺书、担保函等相关文件等共同构成本次转让的交

易文件。

本次受让子公司外方

25%

股权，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受让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

55%

股权的议案》

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

）由广州市三祥贸易有

限公司与三祥新太电子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注册资本

2500

万港元。 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

公司有意将其持有的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75%

股权的

55%

转让给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意受让前述股权；另外占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

注册资

本

20%

出资额转让给广州市合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刊登受让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55%

股权公告： 超华科技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与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

的股东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三祥新太电子

有限公司签署了受让

55%

附条件生效的股权的转让合同。 详细公告内容已在

2011

年

4

月

14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各方一致确认，本合同、有关本次转让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承诺书、担保函等

相关文件共同构成本次转让的交易文件。 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将根据交易文件的规

定，合法、有效、完整地向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并交付标的股权；广东超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交易文件的规定，按时、足额地向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所受

让股权的价款。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广州市三祥贸易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

股

权，外方股东三祥新太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

三祥电路公司

"25%

股权，中方股东广东超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合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55%

和

20%

股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重新制定公司章程，董事会及相关成员按新的章程组建，原公司董事

会董事和监事职能同时废止。

前述变更事项须报外商投资管理部门批准及工商行政管理登记机关备案。

"

三祥多层电路公司

"

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铝基线路板。 主要客户为国内外大型电子

产品生产企业。 收购目标公司之后，超华科技通过销售模式的渗入，能进一步降低印刷电

路板的生产成本和扩大国内外市场的销售份额；同时，通过收购目标公司，不仅能提升超

华科技的市场份额，增加盈利，还能为募投项目的产品销售提供保证。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办理和签署上述事项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有关本

次转让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承诺书、担保函等相关文件等共同构成本次转让的交

易文件。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投资设立

"

大埔富华实业有限公司

"

的议案》。

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梅州地区丰富的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开发，适度分散主营业务的风

险，公司拟在梅州市大埔县投资设立

"

大埔富华实业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为法人独资内资

一人有限公司，前期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业务范围为高岭土

等资源的开发和生产。

由于该项投资为跨主业的发展，面临探矿权证和采矿权证办理、环保评价、挂牌交易

等一系列未知因素，涉及到省、市两地相关部门的审批，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

时公布项目的进展情况，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三个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

:

超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5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雁洋镇松坪村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0

日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俊丰先生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85

，

768

，

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2.38%

。公司的

9

名董事、

3

名监事、

2

名高级管

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向董事会递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 全权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动相关的

工商注册登记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中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

，

498.56

万元

"

备案事宜。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请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85

，

768

，

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已在

2011

年

4

月

2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999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2011-015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2

点

2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

207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周辉董事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5

人，代表股

份数量

647

，

106

，

5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1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数量

626

，

710

，

8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2 %

。

3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9

人，代表股份数量

20,395,634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

2

、表决结果

（

1

）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

646,710,566

股，反对股数

386,345

股，弃权股数

9

，

610

股，同意股数占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4%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2

）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

646,694,566

股，反对股数

386,345

股，弃权股数

25,610

股，同意股数占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4%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3)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

646,694,566

股，反对股数

386,345

股，弃权股数

25,610

股，同意股数占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4 %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4

）关于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股数

646,679,166

股，反对股数

422,955

股，弃权股数

4,400

股，同意股数占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4%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5

）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股数

646,694,566

股，反对股数

386,345

股，弃权股数

25,610

股，同意股数占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4%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6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同意股数

23,071,683

股，反对股数

407,345

股，弃权股数

1,128,710

股，同意股数占有

表决权股数的

93.76%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7

）关于对《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修订的议案

同意股数

644,151,282

股，反对股数

1,287,025

股，弃权股数

1,668,214

股，同意股数占

有表决权股数的

99.54%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8

）关于公司《现金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

646,694,566

股，反对股数

386,345

股，弃权股数

25,610

股，同意股数占有表

决权股数的

99.94%

，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韩悦律师、 刘丽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提案情况、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1-03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A

股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各位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 作为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王石、郁亮、

肖莉构成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次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一、本次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简述

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本次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期权激励计划

"

）

获得批准。

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A

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相关事宜的议案》，确定

"

期权激励计划

"

的授权日为

2011

年

4

月

25

日。

2011

年

5

月

9

日，有关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8.89

元，

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宜时，行权价格要根据

"

期权激励计

划

"

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二、本次

A

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决议以公司现有股本

10,995,210,2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

元（含税）。

根据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决议按照

"

期权激励计划

"

的规定，在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实施后，对

A

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的公式如下：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的

A

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8.89-0.1=8.79

元。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公司的申请实施本次

A

股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调整。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的授权和批准，行权价格调整的方法和内

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第十六届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决议；

3

、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022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公告编号：

2011-029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股吸收合并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济南钢铁

"

）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莱

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钢股份

"

，济南钢铁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以下简称

"

本

次吸收合并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莱钢股份将注销法人资格，受限于有权政府机构的

批准和

/

或相关合同当事人的同意，济南钢铁和莱钢股份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等，

均将由吸收合并后的济南钢铁承继。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已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并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经

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莱钢股份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但本次吸收合并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核准后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保证担保人为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

现场申报

请持债权资料到本公司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联系人：徐亮天、潘刚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

21

号财务处

2．

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在邮件封面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并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

21

号财务处

联系人：徐亮天、潘刚

邮编：

250101

3．

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在传真首页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并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

传真号码：

0531-88868284

联系电话：

0531-88866045

联系人： 徐亮天、潘刚

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于上述期间内通知本公司，逾期

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 其享有的对本公

司的债权将由吸收合并后的济南钢铁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1

日


